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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诉讼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

唐颖侠　 高　 明∗

摘　 要: 因果关系难以确立是气候变化诉讼中最为常见的驳回理由, 事实因果关系的认定标

准更是气候变化诉讼的核心问题。 针对气候变化诉讼中事实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 侵权法中出现

了市场份额理论和概率因果关系, 但此类方法无法与气候变化的特殊背景相契合。 通过考察气候

变化诉讼发现, 以必要因果关系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实质贡献说正在成为司法中的新兴实践, 然

而由于目前缺乏对实质性要素的统一认识和界定标准, 因果关系认定中出现标准弱化、 要素模糊

化以及导向策略化等趋势。 因此, 实质贡献说虽然带来了个别气候变化诉讼的胜诉结果, 但最终

可能损害因果关系法律论证的严密性, 难以确立规范价值。 为了兼具规范性和可诉性, 气候变化

诉讼应当建立以气候归因科学为事实前提, 以 “充分集的必要元素” 为法律基础的因果关系路

径。 一方面, 气候归因科学的最新进展可以为气候变化诉讼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提供新的依据, 在

构建具体因果关系中承担桥梁作用; 另一方面, 应引入适应气候变化特殊性的 “充分集的必要

元素” 作为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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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 气候变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增长, 气候灾害频发, 全球气候变化诉讼案件激增。
然而, 大部分案件以失败或被驳回告终, 其部分原因可归咎于难以在气候变化事实与损害结果之

间确立因果关系。 气候变化诉讼系指向行政、 司法和其他裁决机构提交的, 与气候变化减缓、 适

应或气候变化科学有关的法律或事实问题的案件。① 建立气候变化诉讼中的因果关系主要有 3 条

路径: 一是建立整体碳排放行为与特定人类损害之间的关系; 二是建立特定碳排放行为与全部人

类损害之间的关系; 三是建立特定碳排放行为与特定人类损害之间的关系。 由于碳排放、 全球气

候变化和人类损害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是普遍共识, 若将前两条路径作为确立因果关系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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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将失去用武之地, 因为此时任何一场诉讼中原告的损害与被告的行为之间都将具有事实上的

因果关系。① 因此, 在气候变化诉讼中, 应当建立特定碳排放行为与特定人类损害之间的因果关

系, 以此作为法律上归责的前提。
然而, 建立这种因果关系的困难首先在于气候变化的成因具有不确定性。 除人为因素外, 造

成气候变化的原因还包括自然现象和气候系统内部变率。② 有研究表明, 太平洋年代际振荡

(Interdecadal Pacific Oscillation) 主导的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共同引起了温度和降水的变化, 导致了

中亚地区 30 年来的干旱现象。③ 其次, 即便是人为因素本身, 全球范围内数十亿人的温室气体排

放造成了气候变化的现实, 导致无法准确地识别特定碳排放与其对气候变化的具体影响之间的因

果链。④ 例如, 在基瓦利纳原住民村诉埃克森美孚公司案 (Native Village of Kivalina v. ExxonMobil
Corp. ) 中, 法院指出, 温室气体的来源是无差别的, 它们在大气中迅速混和、 累积, 无法追踪

到特定的来源。⑤ 最后, 特定行为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如果特定碳排放行为与气候

变化的关系无法被准确识别, 那么建立对碳排放产生影响的其他行为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将变

得更加困难。 即使国家立法对国内碳排放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但无法证明两者存在必然联系。
2017 年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承认国家气候政策与侵犯权利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明晰, 需要进一步

加以解释。⑥ 在气候变化诉讼中, 尤其是减缓类诉讼中, 要求原告证明特定行为 (碳排放、 国家

政策、 不作为等) 与原告所受损害之间明确的、 具体的、 直接的、 可识别的联系无疑十分困难。
在阿曼多等人诉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案 (Armando Ferrão Carvalho and Others v.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中, 欧盟法院以原告没有证明其受到欧洲气候政策充分、 直接和可识

别的影响为由驳回了诉讼。 法院认为, 虽然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但这

不能成为对普遍适用的措施 (欧洲气候政策) 提起诉讼的理由, 否则 《欧盟运行条约》 第 263
条第 4 款的限制将毫无意义。⑦

可见, 在气候变化诉讼中建立因果关系存在诸多困难, 有必要分析各种构建因果关系的理论

学说并考察运用不同方法建立因果关系的司法案例。 随着气候科学研究不断成熟, 科学证据越来

越多地出现在法庭之上, 气候归因科学有助于因果关系的建立。 由于 “充分集的必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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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ary Element of Sufficient Set, NESS) 的方法①更加契合气候变化诉讼的特殊性, 可以成为

建立气候变化诉讼中因果关系可供选择的路径。

二　 因果关系不确定性的解决路径及其适用于气候变化诉讼的困境

由于气候变化诉讼中建立因果关系的主要障碍在于碳排放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不确定性,
因此援引侵权法中用以克服不确定性的市场份额理论和概率因果关系成为可能。 然而两者看似具

有适用于气候变化诉讼的法律基础, 却无法完全克服气候变化诉讼中的特殊挑战。

(一) 基于可替代性的市场份额责任理论

市场份额责任 (Market Share Liability) 理论是指在存在可替代产品的情况下, 原告无法确定

具体由哪个被告制造了引发损害结果的特定产品, 则根据被告在市场中销售的产品份额分配赔偿

责任。 市场份额责任首次运用于辛德尔诉阿伯特实验室案 (Sindell v. Abbott Laboratories)② 中。
该案的原告因其母亲服用己烯雌酚 (diethylstilbestrol) 而患上癌症, 对生产该药的 11 家制药公

司提起集体诉讼。 该案的判决表明, 如果存在可替代产品, 无法确定具体的生产商, 而原告不能

证明因果关系, 则应以被告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份额为基础承担责任。 部分学者提出, 这一方法

具有应用于气候变化诉讼的前景, 其理由如下。 其一, 市场份额责任的基础在于产品的可替代

性, 而温室气体的排放, 同样具有可替代性。③ 其二, 不管是危险药品还是温室气体都为原告和

其他无辜受害者带来风险。 其三, 碳排放者和制药公司在承担损害成本和预防风险方面都具有同

等的优势地位。④ 其四, 原告均不能确定造成伤害的特定被告。⑤

辛德尔诉阿伯特实验室案与气候变化诉讼看似具有相同的适用基础, 但市场份额责任难以契合

气候变化诉讼的特殊背景。 首先, 气候变化诉讼中直接导致损害的气候变化的原因具有不确定性,
而上述案件中, 己烯雌酚是造成损害后果直接且唯一的原因。 其次, 上述案件中, 生产商制造的药

品与原告损害之间无法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 这似乎与气候变化诉讼所面临的挑战相同, 即无法建

立特定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不同的是, 前者建立因果关系的障碍仅限于药品与其制造商

之间, 而后者建立因果关系的障碍则存在于特定行为、 气候变化与特定损害三者之间。 再次, 气候

变化诉讼中的被诉行为不仅止于碳排放, 还包括国家政策、 基础设施建设、 自然资源开发等, 而市

场份额责任将责任量化, 按其市场份额进行分配, 这意味着市场份额责任理论仅能在以碳排放为争

议焦点的诉讼中讨论。 此外, 由于碳排放影响范围具有不确定性和广泛性, 导致缺乏对 “市场”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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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认定, 全球市场和国内市场的不同范围将会对责任分配产生显著影响。 以市场份额责任提起气

候变化诉讼还可能包括相关碳排放者的累积影响、 责任范围以及有关气候正义和排放活动的社会效

用等公共政策问题。① 综合各因素, 市场份额责任并非解决气候变化诉讼因果关系的最优方案。

(二) 基于风险增加的概率因果关系

与确定性概念相对, 概率因果关系 (Probabilistic Causation) 指 “若一个事件的出现增加了

某个结果的概率, 则足以将该事件视为特定结果的原因”。② 利用科学性概率构建因果关系能有

效避免原告行为与损害结果因不存在线性联系而无法认定因果关系的情况。③ 这一方法可以追溯

到英国的 “仙童诉格伦黑文案” (Fairchild v. Glenhaven Funeral Services Ltd), 该案上诉法院修改

了传统因果关系证明的方法, 认为 “每名被告的行为都大大增加了受害人感染石棉的风险”, 这

足以满足被告承担其法律责任的因果关系证明要求。④

亚历山德拉·布里斯科 (Alexandra Briscoe) 主张将概率因果关系应用于气候变化诉讼, 并

提出在气候变化诉讼中建立因果关系的重点在于确定气候变化与个人损害之间的关系, 而非碳排

放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⑤ 其原因在于, 气候变化是一个累积和持续的过程, 个体碳排放与气

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具有复杂性, 不能成立线性因果关系链条; 另一方面, 如果将因果关系的判断

集中于气候变化与个体损害之间, 就可以清晰判断 “如果没有气候变化, 是否还会发生损害结

果”, 两者关系的不确定性符合建立概率因果关系的方法。⑥ 由此, 可以通过当前的气候科学判

断 “被告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贡献及其对原告带来的风险增加” 是否满足建立概率因果关系的

门槛, 以此确定被告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⑦

然而, 概率因果关系虽然看似符合气候变化诉讼下因果关系不确定性的背景, 但实则无法充

分适配气候变化诉讼。 在 “仙童诉格伦黑文案” 中, 虽然法院将概率因果关系建立在 “暴露于

石棉环境下对原告感染间皮瘤” 的风险增加之上, 但这种风险增加是雇主由疏忽所导致的, 而

且当时的普遍观点是工作中所接触石棉的程度远远小于在其他广泛环境中的接触。⑧ 因此, 该案

的判决是基于雇主因疏忽导致的, 而不是其行为本身所导致的风险增加。 对于气候变化诉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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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国家和企业的减排政策和行为往往与该国或企业的整体政策或计划相关联, 因此贸然将减排

努力的不足或持续的碳排放视为过失行为未免过于牵强。

三　 回归传统: 实质贡献说适用于气候变化诉讼的可行性及司法考察

“若非” (But-For) 测试亦称必要因果关系理论, 是目前最普遍的建立事实因果关系的方法。
它是指, 若没有行为 A, 就不会出现结果 B, 即行为 A 是结果 B 的必要条件。① 这一方法在判断

大多数单一行为造成损害的侵权案件时能够发挥作用, 但不能有效解决多个原因造成同一损害的

情况。 因此, 在 “若非” 测试基础上发展出了实质贡献说, 用以解决因果关系中的多因性问题。
实质贡献说在气候变化诉讼中广泛得到法院的采用, 但由于缺乏对 “实质性” 要素的统一认识,
因果关系标准被严重削弱。

(一) 实质贡献说的发展及其应用于气候变化诉讼的争议

在 1920 年 “双火” 案中,②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首次使用了实质贡献说来解释因果关

系。 在本案中, 原告起诉铁路公司的火车发动机引发火灾, 烧毁了原告的财产。 在庭审过程中,
被告举证在此期间有其他原因引发的火灾, 同时向东蔓延烧毁了原告的财产。 尽管无法确定两个

火灾中哪一个实际导致了损害, 但法院认为, 原告仍需证明被告引发的火灾是否为造成损害结果

的主要因素或实质性因素, 也就是说, 排除其他因素外, 被告行为能否独立地造成损害结果。 最

终, 法院认为被告引发的火灾是造成损害结果的 “重大且实质性因素”, 并判决被告承担相应责

任。 通过实质贡献确立因果关系能够解决多个原因导致同一损害的情况, 同时对构建因果关系中

的微小性因素和实质性因素进行区分,③ 是对必要因果关系的有益补充。
实质贡献说适用于气候变化诉讼无需证明被告的碳排放行为直接导致了特定的损害结果, 只需要

证明被告的碳排放行为会加剧气候变化的影响, 由此减轻了原告的证明负担, 降低了因果关系的证明

标准。 实质贡献说避免了解决气候变化来源以及单一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关系问题, 但该理论仍然要求

碳排放行为对气候变化具有实质性贡献。 因此, 实质贡献说能否应用于气候变化的关键因素在于对二

氧化碳排放的 “实质性” 要素的认定。 目前理论上并不存在区分实质性和微小性要素的统一标准, 如

有学者认为对整体污染具有微小贡献的单个污染源也是实质性的, 这一观点虽然有利于追究侵权人的

责任, 但并不适用于寻求损害赔偿的案件, 否则将会导致一些 “贡献较小” 的被告承担与其行为不匹

配的后果。④ 也有一些学者坚持对实质性要素的认定, 如约翰·诺克斯 (John H. Knox) 提出将诉

讼集中在碳排放 1%以上的主体上, 以此满足实质性要件, 但这一方法缺乏科学和法律依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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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质贡献说应用于气候变化诉讼的司法考察

由于严格按照传统侵权理论的标准认定因果关系将导致大量案件被驳回或面临败诉, 胜诉案

件中出现了以适用实质贡献说为代表的放宽因果关系认定标准的司法趋势, 但仍缺乏对 “实质

性” 要素的统一标准, 具体案件中建立因果关系的方法和路径仍有细微差别。 通过考察典型案

例, 将有助于分析气候变化诉讼中因果关系认定方法的改变。
1. 因果关系实质性标准的弱化: 以康涅狄格州诉美国电力公司案为例

2004 年, 康涅狄格州在内的 6 个州和 3 家非营利性组织对美国的 6 家公司以造成公共妨害为

由提起诉讼。① 原告声称, 被告是美国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者, 加剧了全球变暖, 严重且不合理

地妨害了公共权利, 违反了联邦普通法或州侵权法。 在论证因果关系时, 法院借鉴了美国环保署

在马萨诸塞州案的结论, 即气候变化可归因于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 进而导致冰川融化、 海平面

上升、 热浪、 干旱、 洪水等现象。② 但该案中的证据表明, 虽然 6 家公司二氧化碳的年总排放量

为 6. 5 亿吨,③ 却只占全球所有人为碳排放总量的 2. 5% ,④ 并不具有实质性作用。 而且根据实质

贡献说, 原告也未能证明被告的碳排放行为能够独立引起损害, 因而理论上无法以实质贡献说认

定因果关系。
然而, 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认为, 可追溯性并不要求被告的排放行为独立造成损害, 也不

要求建立特定行为与特定损害之间的精确关系, 原告只需证明被告的排放有助于损害就满足因果

关系的标准了。⑤ 因此, 第二巡回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 可见, 该

法院在论证时降低了实质贡献说中构建因果关系所要求的门槛, 将措词从 “实质性”
(substantial) 转变为 “有助于” (contribute to)。 法院的这一判决主要基于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和

分散性对气候变化诉讼带来的挑战, 即不可能存在一个国家或企业组织的碳排放能影响全球范围

内的气候变化。 因此, 实质贡献说所要求的 “实质性” 标准被明显削弱。 这表明, 当损害是由

某一行为导致时, 尽管该行为并非造成损害的唯一原因, 甚至并非主要原因, 依然可以认为该行

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这种做法将造成过于广泛的责任基础, 因为任何有可能带来结果的

行为都无法避免该结果发生的风险。⑥

2. 因果关系要素的模糊化: 以萨奇等人诉阿根廷案为例

2019 年, 16 名儿童向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递交申诉, 称阿根廷、 巴西、 法国、 德国和土

耳其未充分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 加剧了气候变化, 从而侵犯了他们根据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

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所享有的权利。 由于本案的原告和被告

都涉及数个国家, 根据美洲人权法院 2017 年的咨询意见书, 确立域外管辖要证明国家的作为或

不作为与其领土之外的人权损害存在因果关系, 以及起源国对排放源能够进行 “有效控制”。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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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在该案中, 认定因果关系实际上是确立域外管辖权的前提。
首先, 原告通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报告和国际报告证明被告各国对碳排放的后果是可预见的。① 其次, 在 “明知”
的情况下, 各国盲目追求短期利益, 没有进行充分的国际合作, 而这将会影响到其他各国的气候

行动。② 由于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贸易、 援助和外交影响其他国家, 所以各国碳排放对气候变化

的影响远远大于其排放份额本身。③ 此外, 各国也没有开展积极的减排行动。 比如, 根据阿根廷

提交的自主贡献承诺, 如果其他各国采取相同或类似的措施, 到 2100 年全球气温将上升 3—
4℃;④ 反观巴西的自主贡献承诺, 虽然足以实现 《巴黎协定》 (The Paris Agreement) 的温控目

标, 但巴西目前的减排政策并未达到其承诺的目标。⑤ 因此, 被告既未能通过国际合作影响其他

国家的碳排放, 也没有在本国内开展有效的减缓行动, 这加剧了气候变化对儿童权利的损害。
可见, 本案中因果关系的要素已经扩大到国家合作义务与气候风险之间的关系, 实质性地突

破了因果关系的相对性和可识别性要求。 但或许出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要求和国际环境, 儿童

权利委员会仍然支持了原告的诉求。 在解释因果关系时, 儿童权利委员会认为科学证据已经证实

各国的碳排放加剧了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对各国境外的个人权利产生了不利影响, 而各国对其境

内的碳排放活动具有管理和规制的能力,⑥ 换言之, 缔约国有效控制了导致其境外儿童所受损害

的排放源。 接着, 儿童权利委员会着重阐述了原告所受损害与被告缔约国之间所存在的因果关

系, 指出跨界损害必须是 “显著的” (significant), 其高于 “可发现的” (detectable), 但不必达

到 “严重的” (serious) 或 “实质性的” (substantial) 程度。⑦ 原告已经通过自身所经历的风暴、
洪水、 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充分证明了缔约国在各自碳排放领域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了其权利

的损害, 并且是合理可预见的。⑧ 本案在论证因果关系时侧重于构建被告行为与气候变化影响的

整体关系, 而没有集中在碳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具体关系上, 虽然减轻了原告的论证负担, 但

将气候变化的损害结果归责于国家未能开展国际合作以及减排行动, 导致因果关系链条过长。 这

是因为国家合作和减排措施与气候变化之间尽管存在制约关系, 但这种关系并非明确的、 直接的

以及具有可识别性的, 因此在气候变化诉讼中建立一般因果关系的做法缺乏合理性, 这将使承担

气候变化责任的主体范围无限扩大。
3. 因果关系的全然策略性导向: 以环保组织地球之友诉壳牌公司案为例

2019 年 4 月 5 日, 环保组织荷兰地球之友 (Milieudefensie) 与其他非政府组织以及 170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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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公民对壳牌公司提起诉讼 (Milieudefensie et al. v. Shell), 要求壳牌公司遵守 《巴黎协定》 规

定的全球温度目标和气候科学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 到 2030 年将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与 2010
年的水平相比减少 45% , 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 最终法院命令被告必须在 2030 年之前将其能

源排放量①相对于 2019 年的排放水平, 减少不低于 45% 。
该案法院的论证跳过了行为—结果之间严密的逻辑关系, 更加关注壳牌集团宏观层面的排放

政策。 法院在论证因果关系时试图采用更为模糊的策略阐释被告的排放与具体损害之间的影响,
体现了气候变化诉讼中因果关系认定标准放宽的策略性转向。 法院认为, 壳牌集团是全球化石燃

料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在全球范围内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 其总排放量导致了荷兰和瓦登地区的

气候变化。② 法院还强调, 尽管 IPCC 并未过多提及荷兰, 但荷兰居民仍然面临着严重风险, 如

高温造成的健康风险、 传染病增加、 空气质量恶化和水污染等问题。③ 在实质性要素的认定上,
法院将壳牌公司视为一个巨大的排放体, 使用 “主要排放者” (a major player)、 “世界范围”
(all over the world) 等词语, 认为其 “应当对超过许多国家的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负责”。④ 虽然

法院试图通过这样的表述来说明壳牌公司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实质性贡献, 但不可否认的是, 壳牌

公司在 1965 年到 2018 年的历史碳排放量仅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2. 3% 。⑤ 该案中, 壳牌公司在荷兰

法院作出决定后, 随即将其业务分拆并出售给康菲石油公司 (ConocoPhillips), 从而规避法院的

规定, 继续生产。⑥ 这表明虽然可以通过避免对实质性损害的论证降低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 使

该案原告取得胜诉结果, 但实际上却并未起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缓解气候变化的理想效果, 体

现出法院策略性导向背后的隐患。
上述 3 起典型案件以司法作为推动政策的工具, 基于个案的特殊背景适用实质贡献说以放宽

因果关系认定的标准, 尽管减少了使被告承担法律责任的论证负担, 达到短期内应对气候变化的

效果, 但损害了法律逻辑的严谨性, 在气候变化诉讼发展过程中难以确立规范价值, 无法为因果

关系的认定提供一般性依据。

四　 建立气候变化诉讼中因果关系的路径

上述胜诉案件的司法考察表明, 法院正在通过包括实质贡献说在内的方法降低因果关系的认

定标准, 以达到以司法手段应对气候变化的目的。 然而, 这一倾向仅关注到短期效益。 为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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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司法在治理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应当为气候变化诉讼建立规范化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 构建以

气候归因科学为事实前提, 以 NESS 测试为法律基础的因果关系认定路径。

(一) 重视利用气候归因科学

司法实践对归因科学的开放态度肯定了归因科学在证明因果关系中的作用。 在奥克兰市诉英国

石油公司案中, 尽管法院以缺乏管辖权为由驳回了该案,① 但仍然接受了广泛的科学共识, 即化石

燃料的燃烧大大增加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 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地球的温度, 加速了海平面上

升。② 在成功的气候变化诉讼案例中, 如乌尔根达诉荷兰案 (Urgenda v. The Netherlands)、 朱丽安

娜诉美国案 (Juliana v. United States) 等, IPCC 报告被用作科学证据的权威来源。
1. 气候归因

归因是指评估具有统计置信度分配的多个因果对变化或事件的相对贡献的过程。 因此, 某一

特定地区与天气有关的事件 (如短期强降水) 或与气候有关的事件 (如夏季平均温度高) 都可

以成为归因研究的主题,③ 其重要性体现在促进人们科学理解气候变化对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影

响, 确定气候变化的不同影响以制定公平正义的气候变化政策, 确定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损害赔偿

责任。④ 气候归因可分为事件归因、 来源归因与影响归因 3 个方面。
事件归因解决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与特定极端天气事件 (如滑坡、 暴雨、 干旱等) 之间的关

系, 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对极端天气事件或 “慢发” 事件 (如海平面的上升、 冰川融化等) 发

生概率的影响程度。 事件归因依赖于现有的探测气候特征长期变化的科学技术, 以及为模拟这些

过程而开发的模型。 事件归因是一门旨在确定人为气候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作为研究对象的

特定天气事件发生的概率或强度的科学。⑤

来源归因用于判断不同的部门、 活动和实体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人为气候变化, 涉及将影响

按比例归因于特定的排放源, 通过估算该排放源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比例, 以此推断其影

响的比例。⑥ 来源归因建立在特定主体的排放数据基础之上, 因此依赖于公司报告的碳排放数

据, 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⑦ 通过公司的生产记录、 相关的学术文献以及政府文件确定不同化石

燃料的碳含量, 从而进一步评估特定项目或公司的碳影响。
影响归因解决的是原告试图通过分离与极端天气或慢发事件无关的 “外生” 变量来解释事

件与伤害之间的联系, 以确定给定的影响中有多少应归因于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事件, 有多少应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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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于其他变量。① 尽管极端天气事件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但影响归因的范围远比极端事件更

大。 影响归因关注的是气候变化对全球和局部地区的整体影响, 以及根据影响的来源, 区分气候

因素和非气候因素的作用。②

2. 归因科学在建立因果关系中的作用

在减缓类气候变化诉讼中, 一种新型气候模型可以解释气候科学在认定气候变化中因果关系

的作用。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与极端事件或灾害风险概率的提高、 极端事件

或灾害风险概率的提高与个别气候事件出现或风险增加之间的关系得到科学证实以及普遍承认,
此时, 温室气体排放是造成个别气候事件出现或风险增加的一组因素中的一个条件。 因此, 通过

改变温室气体排放量, 观察其对气候变化和相关气候事件的影响, 可以判断两者之间的关系。③

此时, 归因科学有助于建立碳排放与特定损害之间的具体因果关系, 即通过来源归因确认国家、
企业在全球碳排放中的贡献, 通过事件归因进一步确定碳排放对极端天气事件与慢发事件的影

响, 最后通过影响归因有效追踪特定天气事件对人类损害的影响。
在适应类气候变化诉讼中, 归因科学有助于确定政府、 气候变化与损害之间的关系。 适应类

的气候变化诉讼通常围绕环境影响评估、 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展开, 而归因科学有助于提升政府

决策的科学性。 相反, 当政府决策不能充分考虑气候变化时, 也能够依此追究政府的责任。 在伊

利诺伊州农民保险公司诉大芝加哥地区水回收区案 ( Illinois Farmers Insurance Co. v. Metropolitan
Water Reclamation District of Greater Chicago)④ 中, 保险公司指控城市水回收区和城镇未能增加其

雨水储存能力, 导致 2013 年强降雨淹没了 600 多户家庭, 致使库克县 (Cook County) 出现了一

场 “合理可预见” 的降雨, 损毁了数百名农民投保的财产。 在该案中, 由于政府指定使用的预

测工具已经过时, 不能准确反映当地的降雨量, 因此市政当局于 2008 年发布了 《芝加哥气候行

动计划》 (The Chicago Climate Action Plan), 其中明确采用了气候科学, 指出气候变化导致库克

县降雨数量、 强度和持续时间增加。 因此, 被告在明知降雨量增大的情况下, 应当增加当地雨水

下水道系统的雨水储存能力, 以防止污水入侵。 该案表明, 气候科学能够有效帮助法院判断政府

决策的科学性。

(二) 气候变化诉讼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NESS 测试

正是因为气候变化诉讼中具体因果关系难以建立, 所以有不少学者提出放宽因果关系的标

准, 比如前文所讨论的实质贡献说、 市场份额责任等。 虽然气候科学以及各类国际文书中都明确

了气候变化的不良影响, 但是在具体诉讼中也不可一味追求降低判断标准, 损害法律本身的逻辑

性, 而应当在气候变化诉讼中引入更为合理的 NESS 测试。

·95·

气候变化诉讼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

①

②

③

④

Michael Burger et al. , “ The Law and Science of Climate Change Attribution”, (2020 ) 45 (1 ) Columbi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57, p. 201.
Daniel J. Metzger, “Attribution Science in Takings Litigation”, 2021 Sabin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Law, Columbia Law
School, https: / / climate. law. columbia. edu / content / attribution - science - takings - litigation.
See Petra Minnerop and Friederike Otto, “Climate Change and Causation: Joining Law and Climate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Formal Logic”, (2020) 27 Buffalo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49, p. 83.
Illinois Farmers Insurance Co. v. Metropolitan Water Reclamation District of Greater Chicago, 14 - CV - 03251. http: / /
climatecasechart. com / case / illinois - farmers - insurance - co - v - metropolitan - water - reclamation - district - of - greater -
chicago / .



1. 放宽因果关系标准的限度

气候变化诉讼在进入司法程序时也通常会面临因果关系难题, 比如美国法院要求原告的诉讼

主体资格满足如下条件: (1) 原告遭受事实上的损害, 且损害是特定和具体的 (particularized and
concrete), 或真实和迫切的 (actual and immediate); (2) 被告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

系; (3) 原告的损害是可救济的。 再如, 提交到欧洲人权法院的非政府组织诉英国案 (Humane
Being v. the United Kingdom)①、 B 计划地球组织诉英国案 (Plan B. Earth and Others v. United
Kingdom)② 等因未能证明气候变化对损害的充分影响而被驳回。 为了让更多的气候变化诉讼案

件提高获得救济的可能性, 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气候变化诉讼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 但无

原则地放宽因果关系认定标准将有损法律逻辑的严谨性和规范性。 鉴于此, 应当引入更符合气候

变化特殊性的 NESS 测试作为气候变化诉讼中因果关系的法律基础。
2. 在建立因果关系时引入 NESS 测试

NESS 测试是指 “当且仅当某一特定条件是导致某一特定结果的一组先决实际条件的必要元

素, 该条件足以导致该结果的发生时, 该特定条件才是导致该特定结果的原因”。③ 换言之, A1
是组成 A 的必要元素, 而 A 足以导致 B 的发生, 则认为 A1 是 B 的原因。 在 NESS 测试理论中,
一个特定结果可能由多个充分原因同时造成, 因此应当在构成充分原因的条件集合中判断该条件

对结果的必要性, 即只要某一行为是导致损害的一个充分原因的必要因素, 就不能排除该行为与

损害之间的事实因果关系。
实际上, 美国法院长期以来将 NESS 测试应用于妨害案件, 只要任何一个被告的贡献构成整

个因果集 (即整个污染或其他妨害) 的必要要素, 并且这些要素共同作用足以造成损害, 就认

定其负有责任。④ 美国 《侵权法重述 (第三版)》 指出, 如果存在多个行为, 且每个行为都可以

单独成为损害结果的事实原因, 则每个行为都被视为伤害的事实原因。⑤ 由学者编纂的 《欧洲侵

权行为法原则》 第 3 条也有类似的表述: “在多个行为的情况下, 如果可以确定没有一项行为造成

全部损害或任何可确定的部分损害, 则推定那些可能 (最低限度) 造成损害的活动造成了同等份额

的损害。”⑥

NESS 测试在原因超定现象⑦中的适用包含以下情况: 第一, 在并存、 对称原因超定案件中

的适用, 指存在多个充分原因导致同一损害发生时, 不能通过必要条件排除责任, 可以分别在每

一充分原因与损害之间建立因果关系; 第二, 在并存、 非对称原因超定案件中的适用, 即一个充

分原因与其他琐屑条件 (不足以单独造成损害) 共同造成损害时, 认为该充分原因和其他条件

都是损害的事实原因; 第三, 在并存、 混合原因超定案件中的适用, 尽管每个条件都无法单独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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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损害, 只要某一条件是造成损害的一个充分原因的必要因素, 就足以认为该条件是损害的事实

原因。①

3. NESS 测试在气候变化诉讼中的证成

首先, 气候变化诉讼的性质决定了其属于原因超定案件中的并存、 非对称原因超定案件之

一。 这是由于气候变化是造成特定损害的充分原因, 而其他条件不足以单独造成与气候变化同等

的损害。 从被诉行为的角度分析, 减缓类气候变化诉讼中, 原告通常认为被告的碳排放行为、 减

排政策不足等造成或加剧了气候变化, 导致损害发生; 适应类气候变化诉讼通常以基础设施建

设、 自然资源开发等为争议焦点, 其目的在于防止因项目开发导致社区气候适应力和复原力的降

低。 在两类诉讼中, 气候变化都可以被认定为 (实际的和潜在的) 损害的充分原因。 一方面,
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威胁已经得到普遍共识, 2008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第 7 / 23 号决议中首次承

认 “气候变化对世界各地的人民和社区构成直接和深远的威胁, 并对充分享有人权产生影响”,
进而明确享有清洁、 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权, 气候变化构成对包括

生命权在内的人权所面临的最紧迫和最严重的威胁。② 另一方面, IPCC 报告也科学地证实了气候

变化对人类生命、 健康和财产的实际和潜在威胁。③

其次, 在适用 NESS 测试时, 需要考察特定行为是否为气候变化的必要元素, 应当区分碳排

放行为、 其他非碳排放行为以及不作为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因为并非所有行为都能认定为损

害原因。 第一, 碳排放行为是造成或加剧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气候科学表明, 在人为温室

气体排放增加与全球温度升高之间, 以及在全球温度升高与某些极端天气和缓慢发生事件的频率

和 /或严重程度普遍增加之间, 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④ 尽管不存在碳排放, 气候也会因自然原

因而变化, 但在气候变化诉讼的语境下, 气候变化主要指人为导致的、 不合规律的温度升高, 而

碳排放是导致这种剧烈变动的主要且不可缺少的因素。 第二, 其他非碳排放行为, 如开采自然资

源、 破坏环境、 建设基础设施等, 尽管与气候变化相关, 事实上不能成为其必要元素, 而法律上

也不适于作为行为人承担责任的原因, 这是由于非碳排放行为对加剧气候变化的影响还不能准确

量化。 第三, 不作为不能作为气候变化的必要元素, 针对不作为引发的损害应当考虑是否违反相

应缓解义务或注意义务等进行判断。
NESS 通过确认碳排放 A1 是导致气候变化 A 不可缺少的因素, 气候变化 A 造成了原告的损

害 B, 从而认为碳排放 A1 是导致损害 B 的原因。 这为气候变化诉讼中法院判决中常常出现的

“所有的排放都很重要” 提供了建立因果关系的法律依据。 一方面, 可以通过排放份额证明其是

导致和加剧气候变化不可或缺的要素; 另一方面, 因为气候变化引发了具体损害, 由此可以认为

各国的碳排放行为是导致这些具体损害的必要要素。 这不仅解决了气候变化诉讼中不适用严格因

果关系的问题, 还进一步精确了实质贡献说中的必要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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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由于气候变化本身是一个具有特殊性、 复杂性的议题, 因此任何一个气候变化诉讼, 无论是

基于侵权法、 人权法还是行政法提起的诉讼都存在着证明因果关系的问题。 但气候变化诉讼的司

法实践表明, 以实质贡献说为代表的传统因果关系认定方法已经难以适应新兴的气候变化诉讼,
其根本原因在于尚未形成对 “实质性” 要素的统一认识和把握。 基于此, 本文意在确立以气候

归因科学为事实前提、 以 NESS 测试为法律基础的因果关系认定方法。 通过事件归因、 影响归因

和来源归因的发展, 有望建立起完整的因果关系链, 而现阶段的气候科学有助于在减缓类气候变

化诉讼和适应类气候变化诉讼中因果关系的建立。 此外, NESS 测试方法既避免了建立严格因果

关系的困难, 降低了构建因果关系的门槛, 同时又充分发展了实质贡献说, 为其提供了必要性标

准。 NESS 测试与气候科学的结合能够帮助法院适当地判断气候变化诉讼中的因果关系。 但与此

同时, 两者的发展都存在着不足, 需要长期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检验。

Determination of Causation in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Tang Yingxia and Gao Ming

Abstract: Difficulty in establishing causation is the most common ground for dismissal in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and the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factual causation has become a central issue in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causation is unable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establishing
a causal link between specific carbon emissions and specific damages, as it fails to fit the special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ubstantive contribution theory to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has
become an emerging practice in the judiciary, but there is a lack of uniformity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stantive elements, which has led to overly broad standards that, while achieving successful outcomes in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in individual cases, may undermine the rigour of the legal argument for causation
and make it difficult to establish normative value.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should establish a causation
pathway based on climate attribution as the factual premise and the “necessary element of a sufficient set”
(NESS) as the legal foundation. On the one hand, recent advances in climate attribution science can
provide a new basis for causation in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and assume a bridg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fic caus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SS test, which is adapted to the specificity of
climate change, is introduced as a method for determining causation in climate change tort litigation.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Causation, Substantial Material, Market Share Liability,
Necessary Element of a Sufficient Set, At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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